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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女士：  
 
 

對「保健組織」的規管  
 
 在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二日的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議員

要求當局提供一份摘要，載述生署規管「保健組織」工作小

組 (工作小組 )就醫務總監的概念收集所得的意見。  
 
 工作小組曾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及二零零七年一月進行

新一輪諮詢，向持份者簡介當局對醫務總監概念的初步構想。

工作小組共會晤過 16個持份團體，團體名單載於附件。下文撮

述在這輪諮詢當中所收集的意見。  
 
消費者的意見  
 
 消費者委員會 (消委會 )對醫務總監的建議表示歡迎，認為

是有利於消費者的新措施。而醫務總監能發揮把關人的角色尤

為重要，從而確保「保健組織」提供的醫療服務不會因商業決

定而受到影響。  
 
 此外，消委會支持為「保健組織」制訂守則。例如，他們

認為「保健組織」應有責任確保其診所地方、設施及儀器合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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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準；廣告內容與事實相符；其服務質素不應純粹基於財政誘

因而受到影響，忽略專業方面的要求。  
 
 消委會關注到某些不當的「保健組織」或會委任缺乏經驗

的醫生擔任醫務總監，藉以逃避為失當行為負上責任。  
 
專業團體的意見  
 
 醫生及牙醫組織認為，立法進行規管應是保障公眾健康的

最佳途徑。若干團體建議把「保健組織」的所有權僅限於醫生

及牙醫。  
 
 儘管如此，有關的專業團體並不反對醫務總監的概念，但

擔心醫務總監作為僱員，未必能夠推翻僱主的決定。這些專業

團體亦支持設立自願表列制度，作為一項短期措施。不過，他

們促請政府強制執行有關規定。  
 
 若干團體對於規定「保健組織」須監察醫生及診所的表現

有所保留。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在這個範疇加強管制。  
 
醫療集團、醫療計劃管理者及保險公司的意見  
 
 醫療集團、醫療計劃管理者及保險公司希望澄清「保健組

織」的確切定義，以及有關的規管建議應涵蓋哪些組織。有意

見表示由於某些保險公司亦擔當醫療計劃管理者的角色，他們

應被視為「保健組織」，但保險公司普遍並不認同這個觀點。  
 
 此外，若干醫療集團認為，由於他們提供醫療服務的模式

與單獨執業醫生相若，後者的診所亦應受到規管。  
 
 大部分機構並不反對在「保健組織」內委任醫務總監，若

干機構更表示他們的機構內已有醫務總監。不過，有機構關注

到醫務總監須對診所層面的不當行為負上責任而他們未必直接

參與有關行為，因此有需要清楚界定醫務總監及前線醫生各自

承擔的職能和責任。  
 
 至於為「保健組織」制訂指引的建議，所有受訪的持份組

織均表示支持。若干醫療集團認為他們的業務現時已有適當管

理，而制訂及推行指引可鼓勵市場上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提升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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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及設施的水平。此外，他們亦支持設立名單，載列遵行有

關醫務總監規定的「保健組織」。  
 
 
 
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  

 (林雅雯         代行 )  

 
 
 
二零零七年六月五日  
 
 
副本抄送：  
衞生署署長  (經辦人：譚麗芬醫生 ) (傳真： 2573 7432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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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工作小組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及  
二零零七年一月曾諮詢的組織名單  

 
 
1.  專業組織  

香港醫務委員會執照醫生協會  
香港牙醫學會  
香港西醫工會  
香港醫學會  
公共屋執業西醫協會  

 
2.  服務使用者  

消費者委員會  
 
3.  服務提供者  

霍建中醫務協會醫務中心  
高健醫務中心  
盈健醫務中心  
基健醫療中心  
卓健醫療  
康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

 
4.  保險公司  

香港保險業聯會  
保 (亞洲 )有限公司  

 
5.  醫療計劃管理者  

霍建中醫務協會醫務中心  
醫療網絡服務有限公司  
卓健醫療  
聯康醫療  


